附件2

江西省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床位动态调整

评价综合评分表

	               基础信息（由参评医院据实填报）

	医院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总用地

（㎡）
	

	总建筑面积

（㎡）
	
	其中教学用房面积
	
	其中科研用房面积
	

	现有

床位数
	
	实际开放床位数
	
	床位使用率
	

	卫技

人员数
	
	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数
	
	注册护士数
	

	计划事项
	计划配置床位 
张，配置后建议总床位 
张。

	评价指标（由参评医院据实填报，主管部门据实评价）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分值
	评分细则
	自评得分
	评价意见
	评价得分

	一、基础设施符合性（20 分）
	1.建筑面积
	10
	综合医院床均建筑面积≥110平米、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医院、妇幼保健院≥80平米、精神等专科医院≥60平米得满分，每降10%
扣1分，最多扣3分。
	
	
	

	
	2.用房结构
	10
	临床、教学、科研等用房结构符合医院建设标准得满分，不符合的扣 0.5-1.5分，

最多扣1.5分。
	，
	
	

	二、人力资源匹配性（30 分）
	3.卫技人员占比
	5
	卫技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≥85%得满分， 每降10%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	

	
	4.床均卫技人员数
	5
	三甲医院每床≥1.25人，三乙医院每床≥1.15人（其中三级精神病医院每床≥0.67人）；二甲医院≥1人，二乙医院≥0.9人（其中二级精神病医院床均卫技人员数≥0.43人）得满分。每降10%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	

	
	5.床均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数
	10
	三甲综合医院每床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数≥0.7人，三乙综合医院≥0.65人，三级精神病医院≥0.23人；二级综合医院每床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数≥0.6人，二级精神病医院每床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数≥0.2人；二级中医及中西医结合、其他专科医院、妇幼保健院分别≥0.65人、0.6人和 0.6人得满分。每降 10%扣 1分，最多扣5分。
	
	
	

	
	6.床均注册护士数
	10
	三甲综合医院每床在岗护士≥0.7人，三乙综合医院≥0.65人，二级综合医院每床在岗护士≥0.6人，中医及中西医结合、精神病医院、其他专科医院、妇幼保健院分别≥0.65人、0.4人、0.6人和 0.6人得满分，每降10%扣 1分，最多扣5分。
	、
	
	

	三、运营绩效先进性（50 分）
	7.病床使用率
	10
	病床使用率达90%及以上得满分，每降1个百分点扣1分。
	
	
	

	
	8.平均住院日
	10
	三甲综合医院<6.5天，三乙综合医院<7.5 天，二甲综合医院<8.5天得满分，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医院平均住院日三甲<8天，三乙<9天，二甲<10天得满分，每增加10%扣 1分；专科医院、妇幼保健院达到同类同级别医院平均值得基准分8分，每增 10%扣 0.5分，每降10%加 0.5分。
	
	
	

	
	9.下转病人增幅
	10
	市级医院下转到医联体同比增幅10%以上、县级牵头医院下转成员单位病人同比增幅 10%以上得满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 0.5分，最多扣 2分。省级医院得基准分8分。未建立紧密型医联体的医疗机构，或非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，参考省级医院得基准分8分。
	
	
	

	
	10.三四级手术占比
	10
	三甲综合医院三四级手术占比≥40%，三乙综合医院≥30%得满分，三甲中医医院、中西医结合医院三四级手术占比≥15%， 三乙中医医院、中西医结合医院≥10%得满分，精神病医院此项得基本分8分。二级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、中西医结合医院、其他专科医院、妇幼保健院二级手术占比处于上一年度平均水平得基准分8分。每降1个百分点扣 0.5分，最多扣5分。
	、
	
	

	
	11.医院CMI值
	10
	三级综合医院≥1.0，二级综合医院≥0.85，三级中医医院及专科医院≥0.8，二级中医医院及专科医院、妇幼保健院≥0.7得满分，每降低10%扣 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，

。
	
	

	合计
	100
	——
	
	
	

	评价意见
	


负责人：
经办人：
年
月    日



